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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（2014） 

贵州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

[摘 要]：截至 2013 年 7 月，贵州省共有 1079 家已取得物业管理服务资质的企业。管理物业面积近 9000 万

平方米，从业人员达 5 万人左右，城镇物业管理覆盖面为 31 . 29 ％。目前，物业管理行业在行业管理以及企业

自身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，为此，需要在做好下一步既定工作的基础上在资质管理、服务规范制定、物业服务税

费政策等方面进行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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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物业管理行业的基本情况  

2010 年贵州省颁布实施了 《 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 》 ，对车位出租、物业质量保证金、特定范围内公用设备设施维修责

任等做出创新性规定。  

2012 年 7 月贵州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。目前全省各地、州、市共有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组织 5 个。 

截至 2013 年 7 月，全省已取得物业管理服务资质的企业共有 1079 家（另有外埠入黔企业 33 家），其中一级资质 9 家，

二级资质 31 家，其余的为三级和暂定三级。管理物业面积近 9000 万平方米，从业人员达 5 万人左右，城镇物业管理覆盖面

为 31 . 29 ％。而由业主大会推选，已在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的业主委员会有 350 多个，占全省物业管理项目总

数的 20 ％左右。 

二、物业管理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行业管理方面 

1 ．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，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完善 

与全国的情况类似，贵州省物业管理行业普遍缺乏规范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。在招投标管理方面，既没有具体的招投标

管理细则，也没有建立招投标 1 专家库，对物业管理项目的招投标缺乏有效的监管，造成招投标管理的不规范，具体表现在：

缺乏物业管理行业评标专家的培训、认证和管理机制，专家素质能力参差不齐，甚至出现政府采购项目的评标中没有物管专家

的情况；项目招投标标书不规范、过程不规范、招标流于形式等。 

另外，随着物业管理市场的发展，物业管理公司的客户选择面加大。由于缺乏规范的退出机制和程序的约束，一些物业管

理公司在老盘无法实现满意的利润时，出现“甩盘”现象。一些不负责的物业管理公司，在退出时没有认真仔细地交付物业档

案、图纸文档和费用台账等资料，造成物管交接工作出现问题，更有甚者一走了之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 

2 ．物管行业的监管缺乏有效手段 

按照国家规定，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不再进行年审。与此同时，企业的考核、评价又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渠道，使得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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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在行业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、企业资质升级等方面鞭长莫及。 

在物管企业的资质管理方面，对物业管理企业专业人员的配置要求不太合理。强调了工程、财务、经济等专业技术人员的

配置数量，而对物管从业人员持证人数的要求却不够明确。在面临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师、会计师、工程师人员不足的问题时，

部分物管企业甚至出现了找专业技术职称凑数的情况。这既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，也使物业管理企业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

没有得到足够的配备。  

3 ．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 

( 1 ）目前行业内关于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的规定，执行的还是 1996 年建设部的 41 号文。而 2006 年停止企业经

理的上岗培训后，逐步以注册师取代。但对企业经理的上岗资格培训认证没有统一的要求，各地采取的办法存在很大的差异。 

( 2 ）全国的行业培训机构鱼龙混杂，培训质量缺乏相应的评价监管，这使各地主管部门及企业无所适从。  

( 3 ）目前由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，而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又是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，市

级的上岗证在省厅没有备案，导致从业人员上岗培训与继续教育培训脱节。在占全省物管企业近 50 ％的贵阳地区，几乎所有

企业的从业人员均未持有由贵州省住建厅颁发的上岗证，这批人员的继续教育也无从谈起。  

( 4 ）随着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市场的逐步开放，外埠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多。外埠企业的物业管理资格确认却缺乏执行依

据。外省企业从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证本地是否认可、哪一级的可以认可等都缺乏执行依据。 

4 ．住宅专项资金管理问题 

一是旧有住宅小区住宅专项资金归集难；二是政府缺乏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机构、资金归集、资金使用和增值管理等的明确

规定。  

5 ．执法部门执法不力问题 

最为突出的就是违法违章装修问题。目前省内，特别是贵阳，一些住宅小区的违法违章装修现象较为严重，已被媒体曝光

多次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而这些违法违章装修的背后，大多都有物业管理劝阻不成，向有关部门报告未果的经历。  

6 ．业主委员会“落地”难 

尽管 《 贵州省物业管理条例 》 在业主自治方面有突破性的创新，但和大多数城市一样，业主委员会大多还蒙着一层理

想主义的色彩。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还处于没有落地的状态。  

7 ．行业地位低，无法吸引优秀人才 

据我们的追踪调查，贵州省的部分大专院校开设的物业管理专业，其毕业生在进入物业管理行业之后， 80 ％以上重新选

择了其他行业。这与物业管理行业收入低、社会地位低、社会认可度低等密切相关。如何解决吸引和留住人才这个难题，虽然

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但政府和舆论的引导还应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。 

（二）企业自身发展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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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．成本的上涨与收费价格的客观困难 

“物管费价格增加的脚步始终赶不上成本上涨的翅膀”，这是物业管理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。这个问题的解决，一方面有赖

于企业自身服务水平的提高，有赖于物业管理市场的进一步成熟，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各界，包括政府的理解和支持、舆论

的正确引导。  

2 . “父子关系”的弊端将使超大盘项目的物业管理埋下隐患 

目前，贵阳市有超过千万平方米的“超级大盘”三个，超过两百万平方米的大盘十余个。在这些大盘和超级大盘项目中，

绝大部分物业管理还是处于“谁开发、谁管理”的模式。房地产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商的“父子关系”会使得大盘特别是超级大

盘的物业管理因缺乏市场竞争而陷入困局。因此，如何破解贵阳大盘和超级大盘的物业管理困局，探索出一条大盘和超级大盘

物业管理的新路子，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及政策建议 

（一）加强从业人员素质教育培训 

将持证上岗及继续教育培训、项目经理执业管理等与资质管理挂钩，促使物业管理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满足行业需

要。 

（二）将职业培训和资格培训进行区分，同时规范培训机构的培训行为，严把教师、教材关 

贵州省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已经在配合省级主管部门，出台全省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规定，

对各级资质企业的从业人员持证率作出明确规定。 

（三）规范招投标管理 

重点在招投标机构的监督管理、评标专家的资格认可，以及物业管理企业退出机制等方面逐步进行规范。 

四、政策建议 

（一）资质管理 

资质年审取消后，行政主管部门又缺乏其他监管企业的有效手段。建议加强对企业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，将从业人员持证

上岗、业主满意度、投诉率等与资质管理挂钩。另外，应将从业人员上岗资格、物业管理注册师、项目经理执业证等与资质检

查、升级等挂钩，淡化其他专业职称的要求，强调物业管理专业职业资格。 

（二）制定服务规范 

目前，全国的物业管理缺乏行业标准规范，建议尽快制定。 

（三）物业服务税费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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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尽快促成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。 


